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連麗玉   

訴訟代理人  呂理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秋玉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彭英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1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0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合意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

同）1,050萬元出售其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

000巷00號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予伊，伊於

簽約當下應上訴人要求先給付200萬元訂金作為系爭買賣契

約價金之一部，乃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及同年月14日各交付

現金10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並經兩

造簽立收據（下稱系爭收據）為憑。惟伊嗣又依系爭買賣契

約約定，將1,050萬元匯入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

履保專戶）中，故伊共給付上訴人1,250萬元，溢付200萬

元，且上訴人亦於112年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

書），承認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之訂金，故上

訴人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法律上給付原因，爰依民

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200萬元本息等語（被上

訴人於原審起訴後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400萬元本息

部分，業經兩造於原審和解，未繫屬本院，不予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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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交付伊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其於簽

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允諾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呂紹志

積欠伊債務所為交付，與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無關，被上

訴人交付當時，有訴外人唐振生、許軻証在場，被上訴人並

書立系爭收據予伊簽名為憑，且伊亦係因考量被上訴人允諾

代償呂紹志債務，始合意以1,050萬元作為買賣系爭房地之

價金。又被上訴人所代償之債務，為呂紹志前向伊借貸未清

償之一部分債務，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

107年度司執字第3707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37077號執行

事件）執行後，伊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配清償，伊收受

系爭200萬元現金非無法律原因，自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依被上訴人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200萬元本息。上訴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140、186頁，並依判決格

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購買上

訴人於108年間拍得登記呂紹志名下所有之系爭房地，約定

總價1,050萬元，系爭房地於112年1月3日以買賣原因移轉過

戶予被上訴人，有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所有權登記謄本、所

有權狀可稽(見原審卷第69-88、89-92、263-273頁）。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

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之系爭履保專戶，嗣兩造於112年2月6日協議保留上開

履約保障金帳戶內525萬元，待雙方同意撥款再出款，其後

被上訴人提起本件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於原審112年9月15

日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給付525萬元等，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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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就上訴人反訴及被上訴人原審追加請求違約金400萬元

本息部分，已於原審成立和解，約定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違

約金10萬元，被上訴人同意就系爭履保專戶內金額結算餘額

給付上訴人後，經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系爭房地價

金予上訴人完畢，有上訴人民事反訴起訴狀、不動產點交暨

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結案單、原審112年11月22日和解筆錄可

稽(見原審卷第149-153、261、279-280頁）。

  ㈢呂紹志前遭訴外人即其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裕融公司）等聲請向執行法院對其包含系爭房地之財產為強

制執行，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上訴人以系爭房地抵押

債權人身分參與強制執行，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記載第2

順位抵押債權原本620萬元，由上訴人以900萬拍得系爭房

地，執行後，上訴人對呂紹志債務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

配清償，有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見原審卷第169-171

頁）及37077號執行卷可參，兩造對執行卷證均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237頁）。

  ㈣上訴人拍得系爭房地後，對被上訴人提起遷讓房屋事件，經

原法院110年度訴字第794號判決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提起

上訴，經二、三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59-68

頁、本院卷第71-79頁）。嗣上訴人持前揭確定判決聲請對

被上訴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遷

讓房屋事件（下稱10367執行事件）受理，執行中，兩造簽

立系爭買賣契約，嗣上訴人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

  ㈤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交

付上訴人現金各100萬元（即系爭200萬元現金），兩造並簽

立系爭收據為憑（見原審卷第121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

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前者

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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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

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

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

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

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

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

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

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

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以為證明，他造就其所

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

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

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

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391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19號判決意旨可參）。

  ㈠被上訴人主張其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簽立

系爭買賣契約當下，應上訴人要求給付之訂金款項，其嗣依

系爭買賣契約將全部價金匯入系爭履保專戶，經上訴人受

領，而履行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完畢，上訴人受領系

爭200萬元現金欠缺給付目的，請求依不當得利返還（見本

院卷第234頁）云云，為上訴人否認，並以上情置辯，依上

揭說明，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給

付目的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其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兩造簽立買賣契

約當下約定給付之買賣訂金，惟依其提出兩造於111年12月9

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第19-27、109-116頁），所

約定之付款方式為：「①第一期（簽約款）0元。②第二期

（用印款）200萬元，賣方（即上訴人，下同）應於111年12

月13日備齊一切過戶資料，……買方（即被上訴人，下同）

應於前開日期或之前將第二期款存匯入履約保證專戶。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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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完稅款）100萬元，於契稅、土地增值稅單核下後，

經承辦地政士通知日起3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將第三期款存

匯入履約保證專戶……。④第四期（尾款）750萬元，若買

方須以系爭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以支付尾款，賣方就

系爭不動產如無原抵押貸款需清償，買方應於產權移轉登記

完竣後3個工作日內，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將尾款金額存

入履約保證專戶，雙方約定辦理點交手續；賣方如有原抵押

貸款需清償，則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撥款清償原貸款，完

成抵押權塗銷後，買方貸款銀行將尾款差額（扣除代償金

額）存入履約保證金專戶，其後於價金給付備忘錄記載

「【款別】欄：備証款、【付款日期】欄：限於111年12月1

3日前入履保專戶、【給付方式】欄：商業支票、【給付金

額】欄：200萬元整、【收款人蓋章】欄：買方已開具商業

本票票號：00000000面額新台幣200萬元整限112年12月13日

17：00前入履保專戶」等內容，足見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

時，係約定由被上訴人將全部買賣價金1,050萬元分期匯入

系爭履保專戶內，並無應給付簽約金或訂金之約定，且簽立

系爭買賣契約時，記載被上訴人另有簽立面額200萬元本票1

紙，擔保其依約應給付第2期價金200萬元，故被上訴人主張

其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下之約

定，已難認有據。復參以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系爭200萬

元現金交付時簽立之系爭收據（見原審卷第17、121頁），

其上係記載「民國111年12月9日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恐

口說無憑，特立此據。民國111年12月9日先支付壹佰萬元整

（其後有陳秋玉/連麗玉簽名及簽署日期111.12.09）。另壹

佰萬元於民國111年12月14日支付壹佰萬元整（其後有陳秋

玉/連麗玉簽名及簽署日期111.12.09）」等內容，並經兩造

簽名、蓋章於後，併再記載「以上現金當面點交共貳百萬元

整」等情，觀諸系爭收據所載款項交付原因係以「款項還於

連麗玉」之用語，衡情多係用於清償或返還債務間，難認與

系爭買賣契約價金或訂金給付有關，故被上訴人執以主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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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200萬元現金給付目的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顯與常

情有違，自無可採。

　⑵又查，上訴人抗辯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被上訴人之子

呂紹志對其有借貸債務未清償，前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予

其擔保該債權，嗣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後，其對呂紹志

尚有216萬0,066元債權未獲分配清償，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上揭四、㈢），並有本院調閱37077號執行卷查核無誤。關

於兩造系爭200萬元現金之交付經過，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

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親交予上訴人（下分

稱第1次交付、第2次交付），而第1次交付在場人有不動產

仲介公司人員唐振生、許軻証等人，第2次交付在場人則有

許軻証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揭四、㈤及本院卷第18

6頁）。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店長唐振生於本院證

稱：其與許軻証為兩造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其認知被上訴人

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係被上訴人兒子欠上訴人

錢，被上訴人要幫忙清償債務，兩造係在簽立系爭買賣契約

前，已先行談妥由被上訴人代償其兒子積欠上訴人債務200

萬元後，上訴人乃同意以1,050萬元總價出售系爭房地予被

上訴人一事，其於第1次交付時在場，有向被上訴人確認上

情，被上訴人當日表示家中僅有100萬元現金，故先交付上

訴人，系爭收據係交付100萬元時所簽立，系爭100萬元現金

交付後，兩造才約到代書事務所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與系爭

買賣契約價金給付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66-178頁），核

與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業務許軻証於本院證稱：第

1次交付其與唐振生及兩造在場，第2次交付僅有其與兩造在

場，均在被上訴人住處，第1次交付時，其有聽聞兩造談

及，系爭200萬元現金是被上訴人要清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

款項，非系爭買賣契約訂金，只要關於系爭買賣契約給付價

金之款項，均係由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內，由兩造

委託之代書處理，代書於被上訴人匯款後，會另以簡訊通知

仲介等語（見本院卷第178-186頁）大致相符，均證稱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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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見到被上訴人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前，有

聽聞兩造談及係被上訴人欲代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款項而為

交付，與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之給付無關，堪認上訴人抗

辯，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承諾其代

償其子呂紹志積欠款項所交付等情，應屬有據，堪認可採。

至證人唐振生於本院證述，雖就111年12月9日被上訴人第1

次交付100萬元予上訴人時，上訴人不在場，而其與許軻証

代領後轉交上訴人之部分情節，與兩造及許軻証所述不符，

然此發生之過程，已事隔1年多，證人有記憶不清，而部分

情節與事實不一致之陳述，在所難免，惟比對其所為其餘之

證述內容，尚與許軻証證述情節大致吻合，且符合兩造簽立

系爭收據前揭所載「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之文義，故其

所為證詞，除上開顯與事實不符者外，其餘證述仍屬可採，

被上訴人執以唐振生所為證述與事實全然不符，不足採信云

云，並無理由。

　⑶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於112年2月6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

（見原審卷第123-124頁），主張被上訴人確認系爭200萬元

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惟查，系爭協議書內容為上

訴人一方事先擬具內容後，於112年2月6日交由被上訴人於

其後簽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5頁），觀

之系爭協議書內容全文記載「111年度12月9日房屋買賣雙方

契約合同以簽約履保契約合同完成。賣方甲：連麗玉，買方

乙：陳秋玉，雙方協議房屋買賣以壹仟零伍拾萬元整成交買

賣。買方乙：陳秋玉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百

萬元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行契約合同，任何一方違約不

履行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萬元承擔法律責任理賠違約

金，賣方連麗玉因房屋遷讓向桃園地方法院提告買方陳秋玉

一案，案號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股別：水股）遷讓房

屋強制執行事件，於111年12月14日執行強制執行，在強制

執行前，於111年度12月9日雙方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

整成交，賣方甲連麗玉應向桃園地方法院撤銷提告，買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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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秋玉於112年1月5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已匯款轉入

履保帳號，乙方陳秋玉並無違約，賣方甲連麗玉不誠信並無

撤提告，等同賣方並無履行撤告，雙方並無接收到桃園地方

法院撤告結案通知判決書，賣方甲連麗玉已違約事態嚴重影

響結案日期。乙方陳秋玉買房屋款項壹仟零伍拾萬元整已履

行合同契約完成現金匯入履保契約帳號，賣方連麗玉已違約

應承擔違約金部分，買方乙陳秋玉請履約履保單位先放款買

賣房屋10,500,000元的百分之50一半款項金額5,250,000元

撥款給予賣方甲連麗玉，等雙方接到桃園地方法院撤告結案

判決通知書之後，再做放款結算，甲方違約部分依法行事」

等內容，可知系爭協議書主要係兩造欲處理被上訴人於111

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匯入100萬元、

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後，因上訴人

當時尚未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有

違約而不同意依約將系爭履保專戶款項撥付上訴人，雙方因

此協議後之結論，即被上訴人先同意撥款系爭履保專戶內一

半款項即525萬元予上訴人，其餘款項待上訴人撤回10367執

行事件後再處理等情，至前段文字雖載有「陳秋玉於111年1

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

行契約合同，任何一方違約不履行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

萬元承擔法律責任理賠違約金」之內容，惟核與系爭200萬

元現金之交付，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

日，各交付予上訴人100萬元等情，以及系爭履保專戶款

項，係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

日分別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等情，與

上開「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之文字

所載給付日期、金額及方式均有未符，又上述文字係被上訴

人一方所擬具，上訴人雖有簽名，然上訴人當時係為取得系

爭履保專戶款項而協議簽立，其當時未仔細檢視上開文字內

容等情，業經上訴人於本院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35

頁），經核尚非無稽，堪可採信。是以上開前段文字所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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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金，與系爭200萬元現金實際給付時間、金額及方式均不

同，自難憑以上開由被上訴人一方所擬，且文義不明之片段

敘述，遽認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兩造合意作為給付系爭買賣

契約訂金所用。況且，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

訂金，衡情應作為兩造系爭買賣價金給付之一部分，則被上

訴人於給付價金匯入系爭履保專戶時，理應自行扣除避免溢

付價金而生爭議，焉有於112年1月5日，仍依系爭買賣契約

將尾款750萬元全部匯入系爭履保專戶之理。又兩造於112年

2月6日就給付系爭履保專戶撥款發生爭議時，被上訴人亦未

提及其有溢付價金予上訴人一事，均有違常情，故被上訴人

執以系爭協議書片段文字，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系爭買

賣契約訂金之給付云云，自無足採。

  ⑷綜上，被上訴人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其給付系爭買賣契

約之訂金，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1,050萬元業

經系爭履保專戶撥付上訴人而履行完畢，上訴人另行受領系

爭200萬元現金已欠缺給付目的，致其受有損害，請求依不

當得利之規定返還云云，與事實不符，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

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欠缺給付目的，難認有據，

委無可採。反之，上訴人抗辯其受領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

萬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允諾為其子

呂紹志代償積欠上訴人債務之清償款，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

給付無關，應屬可信。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0

萬元之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

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依聲明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自有未洽。是則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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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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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連麗玉    
訴訟代理人  呂理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秋玉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彭英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合意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050萬元出售其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予伊，伊於簽約當下應上訴人要求先給付200萬元訂金作為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之一部，乃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及同年月14日各交付現金10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並經兩造簽立收據（下稱系爭收據）為憑。惟伊嗣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將1,050萬元匯入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履保專戶）中，故伊共給付上訴人1,250萬元，溢付200萬元，且上訴人亦於112年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承認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之訂金，故上訴人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法律上給付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200萬元本息等語（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後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400萬元本息部分，業經兩造於原審和解，未繫屬本院，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交付伊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其於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允諾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呂紹志積欠伊債務所為交付，與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無關，被上訴人交付當時，有訴外人唐振生、許軻証在場，被上訴人並書立系爭收據予伊簽名為憑，且伊亦係因考量被上訴人允諾代償呂紹志債務，始合意以1,050萬元作為買賣系爭房地之價金。又被上訴人所代償之債務，為呂紹志前向伊借貸未清償之一部分債務，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707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後，伊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配清償，伊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非無法律原因，自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依被上訴人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0萬元本息。上訴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140、186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購買上訴人於108年間拍得登記呂紹志名下所有之系爭房地，約定總價1,050萬元，系爭房地於112年1月3日以買賣原因移轉過戶予被上訴人，有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所有權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可稽(見原審卷第69-88、89-92、263-273頁）。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系爭履保專戶，嗣兩造於112年2月6日協議保留上開履約保障金帳戶內525萬元，待雙方同意撥款再出款，其後被上訴人提起本件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於原審112年9月15日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給付525萬元等，嗣兩造就上訴人反訴及被上訴人原審追加請求違約金400萬元本息部分，已於原審成立和解，約定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10萬元，被上訴人同意就系爭履保專戶內金額結算餘額給付上訴人後，經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系爭房地價金予上訴人完畢，有上訴人民事反訴起訴狀、不動產點交暨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結案單、原審112年11月22日和解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9-153、261、279-280頁）。
  ㈢呂紹志前遭訴外人即其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等聲請向執行法院對其包含系爭房地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上訴人以系爭房地抵押債權人身分參與強制執行，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記載第2順位抵押債權原本620萬元，由上訴人以900萬拍得系爭房地，執行後，上訴人對呂紹志債務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配清償，有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見原審卷第169-171頁）及37077號執行卷可參，兩造對執行卷證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7頁）。
  ㈣上訴人拍得系爭房地後，對被上訴人提起遷讓房屋事件，經原法院110年度訴字第794號判決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提起上訴，經二、三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59-68頁、本院卷第71-79頁）。嗣上訴人持前揭確定判決聲請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遷讓房屋事件（下稱10367執行事件）受理，執行中，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嗣上訴人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
  ㈤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交付上訴人現金各100萬元（即系爭200萬元現金），兩造並簽立系爭收據為憑（見原審卷第121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以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91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19號判決意旨可參）。
  ㈠被上訴人主張其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下，應上訴人要求給付之訂金款項，其嗣依系爭買賣契約將全部價金匯入系爭履保專戶，經上訴人受領，而履行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完畢，上訴人受領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給付目的，請求依不當得利返還（見本院卷第234頁）云云，為上訴人否認，並以上情置辯，依上揭說明，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給付目的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其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兩造簽立買賣契約當下約定給付之買賣訂金，惟依其提出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第19-27、109-116頁），所約定之付款方式為：「①第一期（簽約款）0元。②第二期（用印款）200萬元，賣方（即上訴人，下同）應於111年12月13日備齊一切過戶資料，……買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應於前開日期或之前將第二期款存匯入履約保證專戶。③第三期（完稅款）100萬元，於契稅、土地增值稅單核下後，經承辦地政士通知日起3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將第三期款存匯入履約保證專戶……。④第四期（尾款）750萬元，若買方須以系爭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以支付尾款，賣方就系爭不動產如無原抵押貸款需清償，買方應於產權移轉登記完竣後3個工作日內，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將尾款金額存入履約保證專戶，雙方約定辦理點交手續；賣方如有原抵押貸款需清償，則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撥款清償原貸款，完成抵押權塗銷後，買方貸款銀行將尾款差額（扣除代償金額）存入履約保證金專戶，其後於價金給付備忘錄記載「【款別】欄：備証款、【付款日期】欄：限於111年12月13日前入履保專戶、【給付方式】欄：商業支票、【給付金額】欄：200萬元整、【收款人蓋章】欄：買方已開具商業本票票號：00000000面額新台幣200萬元整限112年12月13日17：00前入履保專戶」等內容，足見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係約定由被上訴人將全部買賣價金1,050萬元分期匯入系爭履保專戶內，並無應給付簽約金或訂金之約定，且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記載被上訴人另有簽立面額200萬元本票1紙，擔保其依約應給付第2期價金200萬元，故被上訴人主張其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下之約定，已難認有據。復參以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系爭200萬元現金交付時簽立之系爭收據（見原審卷第17、121頁），其上係記載「民國111年12月9日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民國111年12月9日先支付壹佰萬元整（其後有陳秋玉/連麗玉簽名及簽署日期111.12.09）。另壹佰萬元於民國111年12月14日支付壹佰萬元整（其後有陳秋玉/連麗玉簽名及簽署日期111.12.09）」等內容，並經兩造簽名、蓋章於後，併再記載「以上現金當面點交共貳百萬元整」等情，觀諸系爭收據所載款項交付原因係以「款項還於連麗玉」之用語，衡情多係用於清償或返還債務間，難認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或訂金給付有關，故被上訴人執以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給付目的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顯與常情有違，自無可採。
　⑵又查，上訴人抗辯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被上訴人之子呂紹志對其有借貸債務未清償，前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予其擔保該債權，嗣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後，其對呂紹志尚有216萬0,066元債權未獲分配清償，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揭四、㈢），並有本院調閱37077號執行卷查核無誤。關於兩造系爭200萬元現金之交付經過，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親交予上訴人（下分稱第1次交付、第2次交付），而第1次交付在場人有不動產仲介公司人員唐振生、許軻証等人，第2次交付在場人則有許軻証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揭四、㈤及本院卷第186頁）。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店長唐振生於本院證稱：其與許軻証為兩造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其認知被上訴人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係被上訴人兒子欠上訴人錢，被上訴人要幫忙清償債務，兩造係在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已先行談妥由被上訴人代償其兒子積欠上訴人債務200萬元後，上訴人乃同意以1,050萬元總價出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一事，其於第1次交付時在場，有向被上訴人確認上情，被上訴人當日表示家中僅有100萬元現金，故先交付上訴人，系爭收據係交付100萬元時所簽立，系爭100萬元現金交付後，兩造才約到代書事務所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給付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66-178頁），核與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業務許軻証於本院證稱：第1次交付其與唐振生及兩造在場，第2次交付僅有其與兩造在場，均在被上訴人住處，第1次交付時，其有聽聞兩造談及，系爭200萬元現金是被上訴人要清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款項，非系爭買賣契約訂金，只要關於系爭買賣契約給付價金之款項，均係由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內，由兩造委託之代書處理，代書於被上訴人匯款後，會另以簡訊通知仲介等語（見本院卷第178-186頁）大致相符，均證稱其等在場見到被上訴人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前，有聽聞兩造談及係被上訴人欲代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款項而為交付，與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之給付無關，堪認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承諾其代償其子呂紹志積欠款項所交付等情，應屬有據，堪認可採。至證人唐振生於本院證述，雖就111年12月9日被上訴人第1次交付100萬元予上訴人時，上訴人不在場，而其與許軻証代領後轉交上訴人之部分情節，與兩造及許軻証所述不符，然此發生之過程，已事隔1年多，證人有記憶不清，而部分情節與事實不一致之陳述，在所難免，惟比對其所為其餘之證述內容，尚與許軻証證述情節大致吻合，且符合兩造簽立系爭收據前揭所載「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之文義，故其所為證詞，除上開顯與事實不符者外，其餘證述仍屬可採，被上訴人執以唐振生所為證述與事實全然不符，不足採信云云，並無理由。
　⑶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於112年2月6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見原審卷第123-124頁），主張被上訴人確認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惟查，系爭協議書內容為上訴人一方事先擬具內容後，於112年2月6日交由被上訴人於其後簽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5頁），觀之系爭協議書內容全文記載「111年度12月9日房屋買賣雙方契約合同以簽約履保契約合同完成。賣方甲：連麗玉，買方乙：陳秋玉，雙方協議房屋買賣以壹仟零伍拾萬元整成交買賣。買方乙：陳秋玉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百萬元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行契約合同，任何一方違約不履行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萬元承擔法律責任理賠違約金，賣方連麗玉因房屋遷讓向桃園地方法院提告買方陳秋玉一案，案號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股別：水股）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於111年12月14日執行強制執行，在強制執行前，於111年度12月9日雙方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整成交，賣方甲連麗玉應向桃園地方法院撤銷提告，買方以陳秋玉於112年1月5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已匯款轉入履保帳號，乙方陳秋玉並無違約，賣方甲連麗玉不誠信並無撤提告，等同賣方並無履行撤告，雙方並無接收到桃園地方法院撤告結案通知判決書，賣方甲連麗玉已違約事態嚴重影響結案日期。乙方陳秋玉買房屋款項壹仟零伍拾萬元整已履行合同契約完成現金匯入履保契約帳號，賣方連麗玉已違約應承擔違約金部分，買方乙陳秋玉請履約履保單位先放款買賣房屋10,500,000元的百分之50一半款項金額5,250,000元撥款給予賣方甲連麗玉，等雙方接到桃園地方法院撤告結案判決通知書之後，再做放款結算，甲方違約部分依法行事」等內容，可知系爭協議書主要係兩造欲處理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後，因上訴人當時尚未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有違約而不同意依約將系爭履保專戶款項撥付上訴人，雙方因此協議後之結論，即被上訴人先同意撥款系爭履保專戶內一半款項即525萬元予上訴人，其餘款項待上訴人撤回10367執行事件後再處理等情，至前段文字雖載有「陳秋玉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行契約合同，任何一方違約不履行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萬元承擔法律責任理賠違約金」之內容，惟核與系爭200萬元現金之交付，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各交付予上訴人100萬元等情，以及系爭履保專戶款項，係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分別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等情，與上開「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之文字所載給付日期、金額及方式均有未符，又上述文字係被上訴人一方所擬具，上訴人雖有簽名，然上訴人當時係為取得系爭履保專戶款項而協議簽立，其當時未仔細檢視上開文字內容等情，業經上訴人於本院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35頁），經核尚非無稽，堪可採信。是以上開前段文字所述之訂金，與系爭200萬元現金實際給付時間、金額及方式均不同，自難憑以上開由被上訴人一方所擬，且文義不明之片段敘述，遽認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兩造合意作為給付系爭買賣契約訂金所用。況且，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衡情應作為兩造系爭買賣價金給付之一部分，則被上訴人於給付價金匯入系爭履保專戶時，理應自行扣除避免溢付價金而生爭議，焉有於112年1月5日，仍依系爭買賣契約將尾款750萬元全部匯入系爭履保專戶之理。又兩造於112年2月6日就給付系爭履保專戶撥款發生爭議時，被上訴人亦未提及其有溢付價金予上訴人一事，均有違常情，故被上訴人執以系爭協議書片段文字，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之給付云云，自無足採。
  ⑷綜上，被上訴人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其給付系爭買賣契約之訂金，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1,050萬元業經系爭履保專戶撥付上訴人而履行完畢，上訴人另行受領系爭200萬元現金已欠缺給付目的，致其受有損害，請求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云云，與事實不符，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欠缺給付目的，難認有據，委無可採。反之，上訴人抗辯其受領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允諾為其子呂紹志代償積欠上訴人債務之清償款，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給付無關，應屬可信。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0萬元之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依聲明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是則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連麗玉    
訴訟代理人  呂理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秋玉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彭英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11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0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合意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
    同）1,050萬元出售其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
    巷00號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予伊，伊於簽約
    當下應上訴人要求先給付200萬元訂金作為系爭買賣契約價
    金之一部，乃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及同年月14日各交付現金
    10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並經兩造簽
    立收據（下稱系爭收據）為憑。惟伊嗣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約
    定，將1,050萬元匯入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履保
    專戶）中，故伊共給付上訴人1,250萬元，溢付200萬元，且
    上訴人亦於112年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承認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之訂金，故上訴人收
    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法律上給付原因，爰依民法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200萬元本息等語（被上訴人於
    原審起訴後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400萬元本息部分，
    業經兩造於原審和解，未繫屬本院，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交付伊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其於簽
    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允諾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呂紹志
    積欠伊債務所為交付，與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無關，被上
    訴人交付當時，有訴外人唐振生、許軻証在場，被上訴人並
    書立系爭收據予伊簽名為憑，且伊亦係因考量被上訴人允諾
    代償呂紹志債務，始合意以1,050萬元作為買賣系爭房地之
    價金。又被上訴人所代償之債務，為呂紹志前向伊借貸未清
    償之一部分債務，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
    107年度司執字第3707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37077號執行
    事件）執行後，伊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配清償，伊收受
    系爭200萬元現金非無法律原因，自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依被上訴人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200萬元本息。上訴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140、186頁，並依判決格
    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購買上
    訴人於108年間拍得登記呂紹志名下所有之系爭房地，約定
    總價1,050萬元，系爭房地於112年1月3日以買賣原因移轉過
    戶予被上訴人，有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所有權登記謄本、所
    有權狀可稽(見原審卷第69-88、89-92、263-273頁）。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
    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之系爭履保專戶，嗣兩造於112年2月6日協議保留上開
    履約保障金帳戶內525萬元，待雙方同意撥款再出款，其後
    被上訴人提起本件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於原審112年9月15
    日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給付525萬元等，嗣
    兩造就上訴人反訴及被上訴人原審追加請求違約金400萬元
    本息部分，已於原審成立和解，約定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違
    約金10萬元，被上訴人同意就系爭履保專戶內金額結算餘額
    給付上訴人後，經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系爭房地價
    金予上訴人完畢，有上訴人民事反訴起訴狀、不動產點交暨
    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結案單、原審112年11月22日和解筆錄可
    稽(見原審卷第149-153、261、279-280頁）。
  ㈢呂紹志前遭訴外人即其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裕融公司）等聲請向執行法院對其包含系爭房地之財產為強
    制執行，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上訴人以系爭房地抵押
    債權人身分參與強制執行，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記載第2
    順位抵押債權原本620萬元，由上訴人以900萬拍得系爭房地
    ，執行後，上訴人對呂紹志債務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配
    清償，有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見原審卷第169-171頁）
    及37077號執行卷可參，兩造對執行卷證均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237頁）。
  ㈣上訴人拍得系爭房地後，對被上訴人提起遷讓房屋事件，經
    原法院110年度訴字第794號判決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提起
    上訴，經二、三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59-68頁
    、本院卷第71-79頁）。嗣上訴人持前揭確定判決聲請對被
    上訴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遷讓
    房屋事件（下稱10367執行事件）受理，執行中，兩造簽立
    系爭買賣契約，嗣上訴人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
  ㈤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交
    付上訴人現金各100萬元（即系爭200萬元現金），兩造並簽
    立系爭收據為憑（見原審卷第121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
    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前者
    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
    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
    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
    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
    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
    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
    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
    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
    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
    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以為證明，他造就其所
    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
    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
    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
    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391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19號判決意旨可參）。
  ㈠被上訴人主張其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簽立系
    爭買賣契約當下，應上訴人要求給付之訂金款項，其嗣依系
    爭買賣契約將全部價金匯入系爭履保專戶，經上訴人受領，
    而履行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完畢，上訴人受領系爭20
    0萬元現金欠缺給付目的，請求依不當得利返還（見本院卷
    第234頁）云云，為上訴人否認，並以上情置辯，依上揭說
    明，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給付目
    的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其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兩造簽立買賣契約
    當下約定給付之買賣訂金，惟依其提出兩造於111年12月9日
    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第19-27、109-116頁），所約
    定之付款方式為：「①第一期（簽約款）0元。②第二期（用
    印款）200萬元，賣方（即上訴人，下同）應於111年12月13
    日備齊一切過戶資料，……買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應於前
    開日期或之前將第二期款存匯入履約保證專戶。③第三期（
    完稅款）100萬元，於契稅、土地增值稅單核下後，經承辦
    地政士通知日起3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將第三期款存匯入履
    約保證專戶……。④第四期（尾款）750萬元，若買方須以系爭
    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以支付尾款，賣方就系爭不動產
    如無原抵押貸款需清償，買方應於產權移轉登記完竣後3個
    工作日內，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將尾款金額存入履約保證
    專戶，雙方約定辦理點交手續；賣方如有原抵押貸款需清償
    ，則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撥款清償原貸款，完成抵押權塗
    銷後，買方貸款銀行將尾款差額（扣除代償金額）存入履約
    保證金專戶，其後於價金給付備忘錄記載「【款別】欄：備
    証款、【付款日期】欄：限於111年12月13日前入履保專戶
    、【給付方式】欄：商業支票、【給付金額】欄：200萬元
    整、【收款人蓋章】欄：買方已開具商業本票票號：000000
    00面額新台幣200萬元整限112年12月13日17：00前入履保專
    戶」等內容，足見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係約定由被上
    訴人將全部買賣價金1,050萬元分期匯入系爭履保專戶內，
    並無應給付簽約金或訂金之約定，且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
    記載被上訴人另有簽立面額200萬元本票1紙，擔保其依約應
    給付第2期價金200萬元，故被上訴人主張其給付系爭200萬
    元現金係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下之約定，已難認有據。
    復參以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系爭200萬元現金交付時簽立
    之系爭收據（見原審卷第17、121頁），其上係記載「民國1
    11年12月9日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恐口說無憑，特立此
    據。民國111年12月9日先支付壹佰萬元整（其後有陳秋玉/
    連麗玉簽名及簽署日期111.12.09）。另壹佰萬元於民國111
    年12月14日支付壹佰萬元整（其後有陳秋玉/連麗玉簽名及
    簽署日期111.12.09）」等內容，並經兩造簽名、蓋章於後
    ，併再記載「以上現金當面點交共貳百萬元整」等情，觀諸
    系爭收據所載款項交付原因係以「款項還於連麗玉」之用語
    ，衡情多係用於清償或返還債務間，難認與系爭買賣契約價
    金或訂金給付有關，故被上訴人執以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
    給付目的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顯與常情有違，自無可
    採。
　⑵又查，上訴人抗辯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被上訴人之子
    呂紹志對其有借貸債務未清償，前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予
    其擔保該債權，嗣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後，其對呂紹志
    尚有216萬0,066元債權未獲分配清償，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上揭四、㈢），並有本院調閱37077號執行卷查核無誤。關於
    兩造系爭200萬元現金之交付經過，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
    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親交予上訴人（下分稱
    第1次交付、第2次交付），而第1次交付在場人有不動產仲
    介公司人員唐振生、許軻証等人，第2次交付在場人則有許
    軻証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揭四、㈤及本院卷第186頁
    ）。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店長唐振生於本院證稱：
    其與許軻証為兩造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其認知被上訴人給付
    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係被上訴人兒子欠上訴人錢，
    被上訴人要幫忙清償債務，兩造係在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
    已先行談妥由被上訴人代償其兒子積欠上訴人債務200萬元
    後，上訴人乃同意以1,050萬元總價出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
    人一事，其於第1次交付時在場，有向被上訴人確認上情，
    被上訴人當日表示家中僅有100萬元現金，故先交付上訴人
    ，系爭收據係交付100萬元時所簽立，系爭100萬元現金交付
    後，兩造才約到代書事務所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與系爭買賣
    契約價金給付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66-178頁），核與證
    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業務許軻証於本院證稱：第1次
    交付其與唐振生及兩造在場，第2次交付僅有其與兩造在場
    ，均在被上訴人住處，第1次交付時，其有聽聞兩造談及，
    系爭200萬元現金是被上訴人要清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款項
    ，非系爭買賣契約訂金，只要關於系爭買賣契約給付價金之
    款項，均係由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內，由兩造委託
    之代書處理，代書於被上訴人匯款後，會另以簡訊通知仲介
    等語（見本院卷第178-186頁）大致相符，均證稱其等在場
    見到被上訴人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前，有聽聞
    兩造談及係被上訴人欲代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款項而為交付
    ，與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之給付無關，堪認上訴人抗辯，
    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承諾其代償其
    子呂紹志積欠款項所交付等情，應屬有據，堪認可採。至證
    人唐振生於本院證述，雖就111年12月9日被上訴人第1次交
    付100萬元予上訴人時，上訴人不在場，而其與許軻証代領
    後轉交上訴人之部分情節，與兩造及許軻証所述不符，然此
    發生之過程，已事隔1年多，證人有記憶不清，而部分情節
    與事實不一致之陳述，在所難免，惟比對其所為其餘之證述
    內容，尚與許軻証證述情節大致吻合，且符合兩造簽立系爭
    收據前揭所載「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之文義，故其所為
    證詞，除上開顯與事實不符者外，其餘證述仍屬可採，被上
    訴人執以唐振生所為證述與事實全然不符，不足採信云云，
    並無理由。
　⑶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於112年2月6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見
    原審卷第123-124頁），主張被上訴人確認系爭200萬元現金
    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惟查，系爭協議書內容為上訴人
    一方事先擬具內容後，於112年2月6日交由被上訴人於其後
    簽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5頁），觀之系
    爭協議書內容全文記載「111年度12月9日房屋買賣雙方契約
    合同以簽約履保契約合同完成。賣方甲：連麗玉，買方乙：
    陳秋玉，雙方協議房屋買賣以壹仟零伍拾萬元整成交買賣。
    買方乙：陳秋玉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百萬元
    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行契約合同，任何一方違約不履行
    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萬元承擔法律責任理賠違約金，賣
    方連麗玉因房屋遷讓向桃園地方法院提告買方陳秋玉一案，
    案號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股別：水股）遷讓房屋強制
    執行事件，於111年12月14日執行強制執行，在強制執行前
    ，於111年度12月9日雙方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整成交
    ，賣方甲連麗玉應向桃園地方法院撤銷提告，買方以陳秋玉
    於112年1月5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已匯款轉入履保帳
    號，乙方陳秋玉並無違約，賣方甲連麗玉不誠信並無撤提告
    ，等同賣方並無履行撤告，雙方並無接收到桃園地方法院撤
    告結案通知判決書，賣方甲連麗玉已違約事態嚴重影響結案
    日期。乙方陳秋玉買房屋款項壹仟零伍拾萬元整已履行合同
    契約完成現金匯入履保契約帳號，賣方連麗玉已違約應承擔
    違約金部分，買方乙陳秋玉請履約履保單位先放款買賣房屋
    10,500,000元的百分之50一半款項金額5,250,000元撥款給
    予賣方甲連麗玉，等雙方接到桃園地方法院撤告結案判決通
    知書之後，再做放款結算，甲方違約部分依法行事」等內容
    ，可知系爭協議書主要係兩造欲處理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
    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匯入100萬元、100萬元
    、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後，因上訴人當時尚未
    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有違約而不
    同意依約將系爭履保專戶款項撥付上訴人，雙方因此協議後
    之結論，即被上訴人先同意撥款系爭履保專戶內一半款項即
    525萬元予上訴人，其餘款項待上訴人撤回10367執行事件後
    再處理等情，至前段文字雖載有「陳秋玉於111年12月9日付
    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行契約合
    同，任何一方違約不履行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萬元承擔
    法律責任理賠違約金」之內容，惟核與系爭200萬元現金之
    交付，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各交
    付予上訴人100萬元等情，以及系爭履保專戶款項，係被上
    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分別匯入
    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等情，與上開「於11
    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之文字所載給付日
    期、金額及方式均有未符，又上述文字係被上訴人一方所擬
    具，上訴人雖有簽名，然上訴人當時係為取得系爭履保專戶
    款項而協議簽立，其當時未仔細檢視上開文字內容等情，業
    經上訴人於本院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35頁），經核尚非
    無稽，堪可採信。是以上開前段文字所述之訂金，與系爭20
    0萬元現金實際給付時間、金額及方式均不同，自難憑以上
    開由被上訴人一方所擬，且文義不明之片段敘述，遽認系爭
    200萬元現金係兩造合意作為給付系爭買賣契約訂金所用。
    況且，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衡情應作
    為兩造系爭買賣價金給付之一部分，則被上訴人於給付價金
    匯入系爭履保專戶時，理應自行扣除避免溢付價金而生爭議
    ，焉有於112年1月5日，仍依系爭買賣契約將尾款750萬元全
    部匯入系爭履保專戶之理。又兩造於112年2月6日就給付系
    爭履保專戶撥款發生爭議時，被上訴人亦未提及其有溢付價
    金予上訴人一事，均有違常情，故被上訴人執以系爭協議書
    片段文字，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之給
    付云云，自無足採。
  ⑷綜上，被上訴人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其給付系爭買賣契約
    之訂金，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1,050萬元業經
    系爭履保專戶撥付上訴人而履行完畢，上訴人另行受領系爭
    200萬元現金已欠缺給付目的，致其受有損害，請求依不當
    得利之規定返還云云，與事實不符，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給
    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欠缺給付目的，難認有據，委
    無可採。反之，上訴人抗辯其受領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萬
    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允諾為其子呂
    紹志代償積欠上訴人債務之清償款，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給
    付無關，應屬可信。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0
    萬元之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
    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依聲明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自有未洽。是則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連麗玉    
訴訟代理人  呂理銘律師
被上訴人    陳秋玉  
訴訟代理人  陳鄭權律師
            彭英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12月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合意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050萬元出售其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號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予伊，伊於簽約當下應上訴人要求先給付200萬元訂金作為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之一部，乃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及同年月14日各交付現金10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並經兩造簽立收據（下稱系爭收據）為憑。惟伊嗣又依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將1,050萬元匯入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履保專戶）中，故伊共給付上訴人1,250萬元，溢付200萬元，且上訴人亦於112年2月6日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承認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之訂金，故上訴人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法律上給付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200萬元本息等語（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後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違約金400萬元本息部分，業經兩造於原審和解，未繫屬本院，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交付伊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其於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允諾代償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子呂紹志積欠伊債務所為交付，與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無關，被上訴人交付當時，有訴外人唐振生、許軻証在場，被上訴人並書立系爭收據予伊簽名為憑，且伊亦係因考量被上訴人允諾代償呂紹志債務，始合意以1,050萬元作為買賣系爭房地之價金。又被上訴人所代償之債務，為呂紹志前向伊借貸未清償之一部分債務，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執行法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707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後，伊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配清償，伊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非無法律原因，自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依被上訴人所請為其全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0萬元本息。上訴人全部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39-140、186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購買上訴人於108年間拍得登記呂紹志名下所有之系爭房地，約定總價1,050萬元，系爭房地於112年1月3日以買賣原因移轉過戶予被上訴人，有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所有權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可稽(見原審卷第69-88、89-92、263-273頁）。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系爭履保專戶，嗣兩造於112年2月6日協議保留上開履約保障金帳戶內525萬元，待雙方同意撥款再出款，其後被上訴人提起本件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於原審112年9月15日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給付525萬元等，嗣兩造就上訴人反訴及被上訴人原審追加請求違約金400萬元本息部分，已於原審成立和解，約定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10萬元，被上訴人同意就系爭履保專戶內金額結算餘額給付上訴人後，經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給付系爭房地價金予上訴人完畢，有上訴人民事反訴起訴狀、不動產點交暨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結案單、原審112年11月22日和解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49-153、261、279-280頁）。
  ㈢呂紹志前遭訴外人即其債權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等聲請向執行法院對其包含系爭房地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上訴人以系爭房地抵押債權人身分參與強制執行，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記載第2順位抵押債權原本620萬元，由上訴人以900萬拍得系爭房地，執行後，上訴人對呂紹志債務尚有216萬0,066元未獲分配清償，有37077號執行事件分配表(見原審卷第169-171頁）及37077號執行卷可參，兩造對執行卷證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7頁）。
  ㈣上訴人拍得系爭房地後，對被上訴人提起遷讓房屋事件，經原法院110年度訴字第794號判決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提起上訴，經二、三審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見原審卷第59-68頁、本院卷第71-79頁）。嗣上訴人持前揭確定判決聲請對被上訴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遷讓房屋事件（下稱10367執行事件）受理，執行中，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嗣上訴人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
  ㈤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交付上訴人現金各100萬元（即系爭200萬元現金），兩造並簽立系爭收據為憑（見原審卷第121頁）。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又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以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91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19號判決意旨可參）。
  ㈠被上訴人主張其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下，應上訴人要求給付之訂金款項，其嗣依系爭買賣契約將全部價金匯入系爭履保專戶，經上訴人受領，而履行給付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完畢，上訴人受領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給付目的，請求依不當得利返還（見本院卷第234頁）云云，為上訴人否認，並以上情置辯，依上揭說明，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收受系爭200萬元現金欠缺給付目的一事負舉證責任。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主張其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兩造簽立買賣契約當下約定給付之買賣訂金，惟依其提出兩造於111年12月9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見原審卷第19-27、109-116頁），所約定之付款方式為：「①第一期（簽約款）0元。②第二期（用印款）200萬元，賣方（即上訴人，下同）應於111年12月13日備齊一切過戶資料，……買方（即被上訴人，下同）應於前開日期或之前將第二期款存匯入履約保證專戶。③第三期（完稅款）100萬元，於契稅、土地增值稅單核下後，經承辦地政士通知日起3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將第三期款存匯入履約保證專戶……。④第四期（尾款）750萬元，若買方須以系爭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以支付尾款，賣方就系爭不動產如無原抵押貸款需清償，買方應於產權移轉登記完竣後3個工作日內，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將尾款金額存入履約保證專戶，雙方約定辦理點交手續；賣方如有原抵押貸款需清償，則由買方申貸之金融機構撥款清償原貸款，完成抵押權塗銷後，買方貸款銀行將尾款差額（扣除代償金額）存入履約保證金專戶，其後於價金給付備忘錄記載「【款別】欄：備証款、【付款日期】欄：限於111年12月13日前入履保專戶、【給付方式】欄：商業支票、【給付金額】欄：200萬元整、【收款人蓋章】欄：買方已開具商業本票票號：00000000面額新台幣200萬元整限112年12月13日17：00前入履保專戶」等內容，足見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係約定由被上訴人將全部買賣價金1,050萬元分期匯入系爭履保專戶內，並無應給付簽約金或訂金之約定，且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記載被上訴人另有簽立面額200萬元本票1紙，擔保其依約應給付第2期價金200萬元，故被上訴人主張其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下之約定，已難認有據。復參以被上訴人所提出兩造於系爭200萬元現金交付時簽立之系爭收據（見原審卷第17、121頁），其上係記載「民國111年12月9日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民國111年12月9日先支付壹佰萬元整（其後有陳秋玉/連麗玉簽名及簽署日期111.12.09）。另壹佰萬元於民國111年12月14日支付壹佰萬元整（其後有陳秋玉/連麗玉簽名及簽署日期111.12.09）」等內容，並經兩造簽名、蓋章於後，併再記載「以上現金當面點交共貳百萬元整」等情，觀諸系爭收據所載款項交付原因係以「款項還於連麗玉」之用語，衡情多係用於清償或返還債務間，難認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或訂金給付有關，故被上訴人執以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給付目的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顯與常情有違，自無可採。
　⑵又查，上訴人抗辯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被上訴人之子呂紹志對其有借貸債務未清償，前以系爭房地設定抵押權予其擔保該債權，嗣經37077號執行事件執行後，其對呂紹志尚有216萬0,066元債權未獲分配清償，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揭四、㈢），並有本院調閱37077號執行卷查核無誤。關於兩造系爭200萬元現金之交付經過，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在其住處，親交予上訴人（下分稱第1次交付、第2次交付），而第1次交付在場人有不動產仲介公司人員唐振生、許軻証等人，第2次交付在場人則有許軻証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上揭四、㈤及本院卷第186頁）。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店長唐振生於本院證稱：其與許軻証為兩造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其認知被上訴人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係被上訴人兒子欠上訴人錢，被上訴人要幫忙清償債務，兩造係在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已先行談妥由被上訴人代償其兒子積欠上訴人債務200萬元後，上訴人乃同意以1,050萬元總價出售系爭房地予被上訴人一事，其於第1次交付時在場，有向被上訴人確認上情，被上訴人當日表示家中僅有100萬元現金，故先交付上訴人，系爭收據係交付100萬元時所簽立，系爭100萬元現金交付後，兩造才約到代書事務所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給付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66-178頁），核與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仲介公司業務許軻証於本院證稱：第1次交付其與唐振生及兩造在場，第2次交付僅有其與兩造在場，均在被上訴人住處，第1次交付時，其有聽聞兩造談及，系爭200萬元現金是被上訴人要清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款項，非系爭買賣契約訂金，只要關於系爭買賣契約給付價金之款項，均係由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履保專戶內，由兩造委託之代書處理，代書於被上訴人匯款後，會另以簡訊通知仲介等語（見本院卷第178-186頁）大致相符，均證稱其等在場見到被上訴人先後交付上訴人系爭200萬元現金前，有聽聞兩造談及係被上訴人欲代償其子積欠上訴人之款項而為交付，與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之給付無關，堪認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承諾其代償其子呂紹志積欠款項所交付等情，應屬有據，堪認可採。至證人唐振生於本院證述，雖就111年12月9日被上訴人第1次交付100萬元予上訴人時，上訴人不在場，而其與許軻証代領後轉交上訴人之部分情節，與兩造及許軻証所述不符，然此發生之過程，已事隔1年多，證人有記憶不清，而部分情節與事實不一致之陳述，在所難免，惟比對其所為其餘之證述內容，尚與許軻証證述情節大致吻合，且符合兩造簽立系爭收據前揭所載「將款項還於連麗玉小姐」之文義，故其所為證詞，除上開顯與事實不符者外，其餘證述仍屬可採，被上訴人執以唐振生所為證述與事實全然不符，不足採信云云，並無理由。
　⑶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於112年2月6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見原審卷第123-124頁），主張被上訴人確認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云云。惟查，系爭協議書內容為上訴人一方事先擬具內容後，於112年2月6日交由被上訴人於其後簽名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5頁），觀之系爭協議書內容全文記載「111年度12月9日房屋買賣雙方契約合同以簽約履保契約合同完成。賣方甲：連麗玉，買方乙：陳秋玉，雙方協議房屋買賣以壹仟零伍拾萬元整成交買賣。買方乙：陳秋玉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百萬元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行契約合同，任何一方違約不履行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萬元承擔法律責任理賠違約金，賣方連麗玉因房屋遷讓向桃園地方法院提告買方陳秋玉一案，案號110年度司執字第10367號（股別：水股）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於111年12月14日執行強制執行，在強制執行前，於111年度12月9日雙方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整成交，賣方甲連麗玉應向桃園地方法院撤銷提告，買方以陳秋玉於112年1月5日房屋買賣壹仟零伍拾萬元已匯款轉入履保帳號，乙方陳秋玉並無違約，賣方甲連麗玉不誠信並無撤提告，等同賣方並無履行撤告，雙方並無接收到桃園地方法院撤告結案通知判決書，賣方甲連麗玉已違約事態嚴重影響結案日期。乙方陳秋玉買房屋款項壹仟零伍拾萬元整已履行合同契約完成現金匯入履保契約帳號，賣方連麗玉已違約應承擔違約金部分，買方乙陳秋玉請履約履保單位先放款買賣房屋10,500,000元的百分之50一半款項金額5,250,000元撥款給予賣方甲連麗玉，等雙方接到桃園地方法院撤告結案判決通知書之後，再做放款結算，甲方違約部分依法行事」等內容，可知系爭協議書主要係兩造欲處理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先後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後，因上訴人當時尚未就10367執行事件撤回聲請，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有違約而不同意依約將系爭履保專戶款項撥付上訴人，雙方因此協議後之結論，即被上訴人先同意撥款系爭履保專戶內一半款項即525萬元予上訴人，其餘款項待上訴人撤回10367執行事件後再處理等情，至前段文字雖載有「陳秋玉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整，買賣雙方如不誠信履行契約合同，任何一方違約不履行買賣等同違約，應以肆佰萬元承擔法律責任理賠違約金」之內容，惟核與系爭200萬元現金之交付，係被上訴人先後於111年12月9日、同年月14日，各交付予上訴人100萬元等情，以及系爭履保專戶款項，係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4日、21日、29日及112年1月5日分別匯入10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750萬元等情，與上開「於111年12月9日付款訂金履保帳號貳佰萬元」之文字所載給付日期、金額及方式均有未符，又上述文字係被上訴人一方所擬具，上訴人雖有簽名，然上訴人當時係為取得系爭履保專戶款項而協議簽立，其當時未仔細檢視上開文字內容等情，業經上訴人於本院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35頁），經核尚非無稽，堪可採信。是以上開前段文字所述之訂金，與系爭200萬元現金實際給付時間、金額及方式均不同，自難憑以上開由被上訴人一方所擬，且文義不明之片段敘述，遽認系爭200萬元現金係兩造合意作為給付系爭買賣契約訂金所用。況且，倘系爭200萬元現金為系爭買賣契約訂金，衡情應作為兩造系爭買賣價金給付之一部分，則被上訴人於給付價金匯入系爭履保專戶時，理應自行扣除避免溢付價金而生爭議，焉有於112年1月5日，仍依系爭買賣契約將尾款750萬元全部匯入系爭履保專戶之理。又兩造於112年2月6日就給付系爭履保專戶撥款發生爭議時，被上訴人亦未提及其有溢付價金予上訴人一事，均有違常情，故被上訴人執以系爭協議書片段文字，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係系爭買賣契約訂金之給付云云，自無足採。
  ⑷綜上，被上訴人主張系爭200萬元現金為其給付系爭買賣契約之訂金，被上訴人就系爭買賣契約全部價金1,050萬元業經系爭履保專戶撥付上訴人而履行完畢，上訴人另行受領系爭200萬元現金已欠缺給付目的，致其受有損害，請求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云云，與事實不符，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給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予上訴人欠缺給付目的，難認有據，委無可採。反之，上訴人抗辯其受領被上訴人交付系爭200萬元現金，係被上訴人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前，允諾為其子呂紹志代償積欠上訴人債務之清償款，與系爭買賣契約價金給付無關，應屬可信。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0萬元之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依聲明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自有未洽。是則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張嘉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